

海原县2021年重点项目和重大政策绩效管理工作专报
今年以来，县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绩效理念，把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深化财政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提高财政资金效益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切实加强政策学习和业务指导，压实绩效管理责任，着力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在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制度机制建设等基础工作的同时，积极推进绩效评价和中期执行监控等工作。现将有关情况专报如下：
一、第三方绩效评价情况
2022年第一批第三方绩效评价重点项目6个，评价资金1.59亿元，现已完成评价。对于评价发现的问题，已反馈被评价单位开展整改，具体情况如下：
（一）县水务局：2021年农村供水配水管网改造项目。
该项目根据《关于印发海原县2021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年初）实施方案的通知》（海党农办发〔2021〕1号）安排，资金来源为财政涉农整合资金。项目合同价1471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452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管道改造、泵站、入户及自动化工程等。截止评价日2022年5月31日，实际支出130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9.87%。第三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绩效目标需进一步细化、量化。项目实施单位仅确定了资金使用率、执行率、工程质量、进度是否滞后、项目资料规范完整等预期目标，但未设置清晰、细化及可衡量的绩效目标指标。
------档案管理需要进一步完善。该项目在档案管理方面依旧存在不足，入户花名册、竣工图纸、建设内容的变更手续等资料存档不及时。
------项目前期规划调研充分度不足。评价发现该项目在前期规划中，由于调研工作不充分，后期发现汉墓群，需要绕开，导致施工成本有所增加。
（二）县乡村振兴局：2021年过渡期扶贫龙头企业、扶贫示范合作社、农村致富带头人信贷贴息资金项目。
该项目根据《关于印发海原县2021年统筹整合资金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海党农发﹝2021﹞4号）文件安排，资金来源为财政涉农整合资金，共安排项目资金300万元。此外，县乡村振兴局将历年结余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资金100.84万元以及其他财政专项资金22.5135万元用于该项目。共筹措贴息项目资金423.3535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项目资金执行率为100%。经县乡村振兴局核算，该项目贴息贷款总额共计17572.12万元，应兑付资金487.13万元，缺口63.78万元。第三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绩效管理工作不到位。项目实施主体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不够深入，项目预算额度未能提供充分的测算依据，贴息资金兑付后产生的效益未跟踪落实。
------擅自调整扩大项目造成资金缺口。该项目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1年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方案安排项目资金300万元。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未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县乡村振兴局擅自扩大项目补贴范围至487.13万元，导致形成缺口。
------未经统筹整合方案安排擅自使用结余资金。县乡村振兴局《关于调整使用2021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资金的报告》（海乡振发﹝2021﹞60号），将应纳入统筹整合方案二次分配的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等整合范围的专项资金，自行整合安排用于扩大范围后贴息项目资金支付。
（三）县农业农村局：2021年扬黄灌区2.08万亩高效节灌工程（七营镇、三河镇试点项目）。
该项目计划发展高效节灌面积2.08万亩，其中七营镇1.29万亩（五营村、马莲村）、三河镇0.79万亩（小河村）。项目总投资10543.48万元，其中七营镇7259.15万元、三河镇3284.33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衔接资金、中央财政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资金、新增地方债资金及县财政2021年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主要建设内容为水源工程、引排水工程、蓄水工程、渠道、信息自动化及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等。第三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截止被评价时段，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海原县2021年扬黄灌区2.08万亩高效节灌工程（七营镇、三河镇试点项目）概算投资10543.48万元，截止2022年8月实际支出9544.41万元，预算执行率90.52%。
------评价现场访谈部分村干部反映，对灌溉系统操作有一些困难，缺乏系统操作相关的培训。
------七营镇马莲村节水灌溉项目和大水漫灌田块使用一个支渠，灌溉用水季节容易造成管网水压不足，部分地势较高的节水灌溉田块用水困难，群众也因用水发生矛盾。
（四）县教育体育局：2021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
该项目共安排资金453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300万元，占72.77%；自治区资金1235万元，占27.23%。实施内容共16个子项目，主要是西安镇中小小学宿舍楼及其附属工程、海原县七营镇中小小学餐厅项目、海原县七营中学宿舍楼项目、海原县树台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宿舍楼及附属工程、海原县第八小学新建项目以及海原县第二中学、第三中学“互联网+教育”智慧校园设备采购项目等。第三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项目决策方面：项目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项目立项不完善。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项目申请前期编制详细项目实施方案，但是在项目资料收集与梳理中未见相关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等资料。
（2）在绩效评价工作组成员对项目资料梳理过程中发现，未提供绩效目标申报表。
------过程方面：
（1）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通过对项目资料收集与整理，并结合项目访谈发现，该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表现在未成立工作小组责任到人，未设置考核、奖惩等措施，不能够提供相关管理制度。通过对项目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质量监督记录不齐全。
（2）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擅自使用上年度结余资金。该项目预算安排资金4535万元，实际资金支出4894.20万元，超支359.2万元。经过绩效评价组访谈了解，超支资金来源于上年度项目资金结余，结余资金未向项目主管部门报备批准，擅自用于2021年项目支出。
（3）项目资金各校生均占比差异较大。通过对实际用于各校的项目资金与在校学生数比对，生均占比差异较大。
------产出方面：截至2022年7月1日，16个子项目其中未到工期的2个，即海原县第八小学建设项目一标段、海原县第八小学建设项目二标段；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初级验收项目1个，即海原县第八小学建设项目三标段；未验收项目13个。验收率仅7.14%，严重偏低。同时经第三方评价访谈及项目现场调研，未验收项目中，其中9个项目已投入使用，但未进行项目结算，存在隐患。
（五）树台乡2020年美丽小城镇建设项目。
该项目经海原县发展和改革局以《关于海原县树台乡2020年美丽小城镇项目初步设计方案的批复》(海发改发〔2020〕164号)立项批复,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及路灯工程、排水工程、电力、电信排管工程、文化娱乐广场、建材市场，概算总投资为2180.89万元。后经树台乡政府申请县发改部门变更，新增投资139.8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治区美丽小城镇建设专项资金和县财政统筹资金。第三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未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整体验收，影响了工程后期决算、资金支出等工作的进行。工程完成后，部分资金申请到位不及时，形成挂账和实际债务。
------部分工程的后期维护管理有待加强，未形成长效机制。该项目排水管网项目污水处理站围墙外护坡有较大面积地砖脱落情况。
（六）县交通运输局2021年村道安全提升工程项目。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省道及农村公路)的通知》(宁财(建)指标〔2021〕275号)文件，下达海原县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资金804万元。该项目涉及30条公路，路线总长210.7公里，隐患里程总长113.9公里。主要在交叉路口、学校、集镇、急弯、陡坡路段设置警告标志。项目合同价966.38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实际支出82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其中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732.3万元（剩余71.7万元用于海原县红古至香水桥公路工程）、涉农整合资金87.77万元。第三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主要有：
------个别指标值不够细化、量化。该项目根据绩效总目标和年度目标设置了较为明确、细化、可衡量的产出数量指标、产出质量指标、产出时效指标及相应标杆值，但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及标杆值不够细化和量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目标对项目实施的约束作用，不利于后期对项目实施作出全面的评价。
------预算绩效管理有待完善。县交通局未对预算执行进行中期跟踪监控，也未开展绩效自评。
                    
                       海原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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